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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条文

的结构性解读及完善

潘红艳

( 吉林大学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 结构主义法学视角下，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具有双重结构，对双重结构进行“法律

后果”等多层次设问及解析，可以获取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条款的立法以及法律适用层面的完善

路径。第 4 款和第 5 款应当增加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适用前提; 保险人在投保人履行告知义

务之前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丧失解除权; 发现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选择下

发拒赔通知书和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顺序。“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应当替换为“重要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实质是与保险事故发生具有因

果关系。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未告知的事项应当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保险

人才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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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的结构复杂，在司

法和保险实践适用上的问题层出不穷。依据全

国各级法院 2009 年至 2019 年 1 月保险案件判

决的统计数据，涉及《保险法》第 16 条的诉争

案件达 5757①件之多。为什么围绕一个法条会

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其中有当事人对该法条存

在不同理解的原因，也有法条本身结构不明的

原因，需要结合保险经营原理和司法实践对该

条进行解析。

笔者汇集了第 16 条法律适用矛盾比较集

中的问题。其一，第 16 条第 2 款显示，投保人

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享有解除权，但在

第 16 条中并没有明确哪一款规定的是保险人

行使解除权的构成要件，哪一款属于法律直接

适用的条件，以致法官适用该法条进行司法裁

判时易于陷入对各款关系不明的窘境。其二，

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或不实告知或故意隐瞒

事实带病投保而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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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下拒赔通知书还是先行使保险合同解除

权? 法条无明确规定。其三，如果保险人没有

行使解除权，是否可以直接适用第 16 条对保险

案件进行判决? 其四，投保人未告知事项与保

险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 如果投保人

未告知的某些事项与保险事故无因果关系，保

险公司是否能根据第 2 款的规定在保险事故发

生后解除合同，不承担理赔责任?

本文力图以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的问题为

导向，以结构主义法学的方法对第 16 条进行解

析。结构主义法学的方法就是“去观察同一个

结构在不同领域中的可能性扩散，是从现象本

身去寻找一种内在的关联性”。②

“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③《保险法》第

16 条的这种结构自足既包括各个条款的解释

上具有的内部体系融贯性的自足，又包括第 16
条的解释与保险经营原理相互印证的外部关联

性的自足。本文将保险经营原理纳入对该条的

解释以及司法适用过程中，并以保险经营和司

法裁判的结果对该条的立法历史、基本法理、法
律规范内涵等进行全方位的检视，以期为该条

在保险诉讼、审判中的适用提供更为精准的

依据。
一、以风险排除为导向解析第 16 条的双重

结构

( 一) 对第 16 条立法主旨的探查

对《保险法》第 16 条法律适用中诸多问题

的解决，需要从保险经营原理出发，探查该条的

立法主旨，再以该立法主旨为导向，对第 16 条

进行结构解析，此为科学解释第 16 条的不二

路经。
在保险经营中，基于平衡保险人和投保人

利益的需要，为了精确地进行风险厘定，投保人

在投保时须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真实状况

向保险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在设计保

险产品时，依据大数法则，对特定风险进行经验

计算后得出其可能发生的风险率，根据该风险

率来确定风险程度基本符合测算结果范围内的

风险，以投保群体④互助共济的方式，由保险公

司承担特定保险产品。若发生了风险，特定投

保人( 被保险人) 遭受了经济损失，则从投保群

体缴纳的保费中支付填补该损失的保险金。如

果这一过程中将超出风险测算结果范围的风险

纳入承保范围之中———有的投保人在投保前已

经发生保险事故，或即将发生保险事故，或已经

确定必将发生保险事故，其结果是保险人根据

大数法则设计的保险产品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如果保险人对此类风险支付保险金，则会让投

保群体利益蒙受损失。因而，保险经营中必须

排除未在大数法则计算范围内的风险，否则保

险经营无法正常进行。
各国保险法律均规定投保前必须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亦然。可见，第 16 条

的立法主旨在于排除大数法则计算范围之外的

风险。
( 二) 第 16 条的双重结构和三个层次

《保险法》第 16 条包括 6 款内容，第 1 款规

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

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

实告知。”第 2 款规定: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告知义务，足以影响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第 3 款规定: “前款

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

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

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第 4 款规定: “投保人故意不

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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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银华、潘红艳:《中国保险法视维之日本保险精要》，元照出版公司 2019 年版，第 443 页。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7 页。
“投保群体不仅包括单一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益人组成的小投保群体，也包括依据危险厘定

原理而形成的大投保群体。”潘红艳:《论保险法对投保群体利益的保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 年第 4 期，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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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并不退还保险费。”第 5 款规定: “投保人因

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

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应当退还保险费。”第 6 款规定: “保险人在

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

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

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

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

事故。”
以语义学的并列关系观察，该条显现出双

重结构。“结构一”为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的

是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构成要件; “结构

二”为第 4 款和第 5 款，规定的是保险人未行使

解除权之前发生保险事故的法定结果。⑤ 为探

究“结构一”和“结构二”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

进一步将第 16 条分为三个层次。
层次一: 双重结构各自法律后果的追问。

“结构一”中没有规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

之后的法律后果，“结构二”中规定了保险人未

行使解除权之前发生保险事故的法律后果。对

“结构一”和“结构二”进行并列观察可以获知

以下“先验假设”: 在“结构一”中，投保人违反

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与“结构二”中的法律后

果相同。
层次二: “先 验 假 设”成 立 的 理 由。虽 然

“结构一”和“结构二”存在区别: “结构一”侧

重规定只要满足构成要件，保险人即享有合同

解除权;“结构二”侧重规定保险合同权利义务

的分配方式。但是，“结构一”和“结构二”规定

了相同法律后果的推论有三个支撑理由: 第一，

两者均以投保人违反先合同义务⑥为适用前提;

第二，两者均与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属性相匹

配; 第三，两者规制的均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

时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关系。

层次三: 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法律适用条

件。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结构一”中

投保人未告知的事项需要满足“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以及提高保险费率”的条

件。“结构二”中并无这一限制。以投保人未

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状态对双重结构进行

整体探查，可知:

1． 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享

有解除权的要件为未告知事项“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以及提高保险费率”，保

险人未行使解除权前发生保险事故的规定中并

无这一要件。鉴于保险合同法的私法属性，可

以判断出“结构二”中隐含着对保险人行使解

除权的意思表示的推知，据此对保险人行使解

除权法律后果加以直接规定。未告知事项“足

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以及提高保险

费率”应当成为“结构二”中投保人故意违反告

知义务时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构成要件。
故此，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

行使解除权的构成要件是: 投保人存在故意，未

告知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法律

后果是: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2．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的，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构成要件是: 投保人存

在重大过失，未告知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

严重影响; 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法律后果是: 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

退还保险费。
3． 应补充规定投保人因一般过失违反告知

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仅规

定了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情形，未规定投保人因一般过失违反该义务的

情形。投保人因一般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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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第 1 款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第 6 款规定保险人已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本文未将这两款的内容纳入结构解析架构之中，是因为对于这两个条款的法律适用暂无争议。

方乐华:《保险与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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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理由在于投保人为

一般的保险产品的消费者，通常是对保险不熟

知者。在参与保险产品消费时，对其承担义务

的主观方面的要求，以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为已

足。一般过失违反告知义务情况下不赋予保险

人以合同解除权，方可平衡双方的地位。
但是，法律应当对投保人一般过失未能如

实告知的情形加以规定，否则难以保护保险人

的利益。如果不加规定，投保人明明存在告知

不实的现象，却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发生保

险事故后保险人仍需要给付保险金，会打破保

险商品的对价平衡关系。如《德国保险合同

法》第 19 条第 3 款规定:“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

义务并非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保险人不能

解除合同。保险人有权在通知投保人之日起的
1 个月内终止合同。”

( 三) 对司法实践问题的分析

1．“结构二”应当增加适用前提的规定。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应当在“结构二”中加入

适用前提: 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⑦ 加入这一

适用前提之后，完整的“结构二”为: 投保人故

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不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对保险事

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保

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加入适用前提的理由在于: ( 1 ) 从第 16 条

规定的各个条款体系解释视角看，无论保险事

故是否发生，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产

生的救济性权利以及权利运行的法律结果应该

是相同的。即使“结构一”没有规定保险人解

除合同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依据一般的合同法

原理，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就

是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即

保险人不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这与“结构

二”规定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 2 ) 保险人的

解除权属于私权利，依据私法意思自治的基本

原理，权利可以放弃。保险人完全有可能基于

对潜在投保人心理和消费选择的考量、对投保

人的体恤以及履行道德义务和践行公司社会责

任等因素放弃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的保险合

同解除权。“结构一”中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

前提，应当也必须在“结构二”中加以体现。故

此，在“结构二”中增加“保险人行使解除权”这

一法律适用前提条件的规定，是第 16 条的应有

之意。⑧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讨论纪要》第 21 条中规定: “保险人依据保

险法第 16 条第 4、第 5 款规定，主张不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未主张解除合同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2． 保险人发现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有权选择先下拒赔通知书还是先行使保险合同

解除权。保险人拒赔是对理赔申请不属于保险

范围等事项进行综合判断之后做出的拒绝履行

保险金给付义务的决定。保险人解除合同是基

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等原因行使合同解

除权的行为。保险人先拒赔、后发现存在解除

事由而解除合同是符合《保险法》第 16 条以及

有关保险理赔的规定的。故此，保险人有权选

择下发拒赔通知书和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

顺序。
二、以风险确定为导向探查第 16 条第 2 款

和第 5 款的真意

第 16 条“结构一”出现的“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第 2
款) 的表述，和“结构二”中出现的“对保险事故

的发生有严重影响”( 第 5 款) 的表述，内涵是

否一致? 二者关系如何? 司法裁判之中，确定

·19·

⑦

⑧

司法实务界的做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应当直接适用 16 条“结构二”，无须以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为前提。
参见刘建勋:《保险法典型案例与审判思路》，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8 页。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做法和本文的建议向度相同，表示方法不同: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64 条第 2 款规定“……
保险人得解除契约; 其危险发生后亦同。”使用“危险发生后亦同”的表述，内容实质是为危险发生后，保险人依然有权解

除合同，保险人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由其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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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

保险费率”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
的真正含义是精准适用《保险法》第 16 条的

关键。
( 一)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

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真意探查

保险经营中，保险人是专业设计和销售保

险产品的机构，在设置投保书询问事项时，必然

以商业理性和市场竞争机制为驱动。询问事项

应然的设置向度为与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

所需要的厘定投保人危险程度、确定保险费率

相互匹配的事项。可见，对于保险人而言，“足

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和投保书中设置的询问事项应该保持

一致。
结合《保险法》第 16 条第 1 款的内容，可以

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

高保险费率”和保险人“提出询问”做对比观

察。如果二者内涵一致，则保险人询问的所有

事项均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

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司法裁判标准明

晰。如果二者内涵不一致，第 16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失去连接，则司法裁判标准难以确定。法

官在面对涉及第 16 条的诉争时，首先需要探查

和裁决何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

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显然与保险裁

判效率要求以及法官的居中裁判者地位均不

符合。
综上，“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

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与保险人“提出询问”的

事项具有一致性，除非依据常识即可判断保险

人设置的询问事项不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

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
( 签订保险合同需要但与保险人的经营性判断

无关的事项。) 那么，“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司法裁判标

准如何确定?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

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表述方式并非法律

条文的典型表述方法，而与保险经营实践的要

求更贴合。如果与许多国家立法中使用的“重

要事项”这一概念做替换，则更加符合法律条

文表述的要求。日本《保险法》在损害保险合

同中将告知的事项表述为: “可以取得补偿的

与损害有关的重要事项”; 在生命保险合同中

表述为: “与保险事故有关的重要事项”。⑨ 韩

国《商法》第 651 条规定:“签订保险合同时，若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与保险事故有关的重要

事项……未如实告知，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

同。”德国《保险合同法》有关告知义务的规定

中，也采用了“重要事项”的概念。瑏瑠 至于“重要

事项”的司法裁判标准，则由法官以“足以影响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的保险经营标准进行审查。瑏瑡 法官可以要求保

险人举证证明询问事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

项，然后对其举证结果进行符合居中裁判地位

以及一般常识的裁决。
( 二) “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真意探查

“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表面

文义指的是一种对应关系，即未告知事项与保

险事故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

关系被描述成“有严重影响”。保险经营实践

中，未告知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

响”应当被诠释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因

果关系”，理由有两点:

1． 与保险基本功能相衔接，投保人需要告

知的事项是否对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响，指

向保险人对预估事故发生概然性所虑及的事实

·29·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沙银华、潘红艳:《中国保险法视维之日本保险精要》，元照出版公司 2019 年版，第 71 页。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对于保险人……有重要影响的事实……”。参见孙宏涛: 《德国

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 页。
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是否为保险经营必要询问的事项，而非超出保险经营的必要关涉投保人的隐私或者商业

秘密，是否为投保人的主观意见表示而非事实本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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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保险危险事实”瑏瑢) 。这部分事实的设定

应当符合与保险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要

求:“要保人所应告知者当然为和保险关系有

影响者，其他个人所属之私事自不在说明义务

范围之内。”“而所谓和保险关系有影响者，即

指涉及影响保险人和要保人双方之间对价平衡

者。”瑏瑣在保险功能的语境下，此所谓对价平衡指

向因果关系。
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指的是转嫁危险的

代价是投保人支付保费，保险公司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义务，即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危险转

嫁关系的对价平衡。剔除保险费和保险金的收

支平衡后，可以观察到支配危险转嫁关系对价

平衡的核心要素即危险预测和保险事故发生结

果之间的平衡。投保人告知的事项是危险预测

的前提，回溯至保险合同条款的确定过程，危险

预测和保险事故发生结果的平衡体现为保险人

设置的询问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的结果之间的

平衡。
在保险实践中，这种平衡关系转化为因果

关系。投保人不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所处的危险

状态，投保后因不如实告知而发生保险事故的，

前述平衡关系被打破，转化为不告知为“因”、
保险事故为“果”的因果关系。比如在火灾保

险中，保险人设置的保险危险询问事项就是那

些与火灾事故的发生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事

项，如建筑物的材质、用途、周围环境等。
2． 与投保群体的反馈相衔接，法律保险经

营关系的调整要兼顾投保群体的主观反馈和体

验。从保险经营的目的实现角度衡量，决定保

险经营成败和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是投保群体的主观反馈和投保体验。这就要

求法律所规定的“对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

响”的事实应当同投保群体的反馈相互衔接。
“无视处于法治之中的社会成员作为一个个真

实的人的情感需求与情绪体验，无视其主观感

受与愿望，恐怕本身不能算是一种客观的态

度。”瑏瑤假如投保人虽然未如实告知，但未告知的

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并无因果关系，保险人拒

赔就与投保人的情感需求和情绪体验是大相径

庭的，也不符合保险实践以及保险原理。
三、以精算对应为导向探析第 16 条第 4 款

的应然规定

在第 16 条的双重结构中，第 4 款规定衔接

着“结构一”中第 2 款规定和“结构二”中第 5
款规定。科学解释第 4 款规定，需要将第 4 款

置于双重结构中，进行融贯性解析。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4 款对投保人故

意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行使解除权之前发生

保险事故的情形做出了法律规定———保险人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但法律

适用的结果常常会受到投保人的质疑，例如投

保人故意未对 A 事项履行告知义务，造成结果

乙，A 对乙的产生无“严重影响”，保险公司依

据第 16 条第 4 款有权拒赔，投保人对拒赔结果

难以接受。
( 一) 第 4 款法律规定层面的合理性解析

结合保险实务，《保险法》第 16 条第 4 款的

规定转换成保险实践可以做以下解析: 保险人

设置询问事项 A、B、C、D，保险事故的结果包括

甲、乙、丙、丁。投保人故意未告知事项 A，A 对

结果甲的发生具有“严重影响”，对乙、丙、丁的

发生均无严重影响，现发生保险事故乙。从表

层逻辑上看，第 16 条第 4 款的规定是存在合理

性的，保险是转嫁危险的制度，危险具有不可预

测性。保险人设置询问事项的功能与危险的确

定、承保危险的范围划定、保险费率的计算相联

系，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将保险合同无法

承保的危险排除在保险合同之外，即剔除超出

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危险; 二是确定符合保险

合同承保范围危险的保险费率。询问事项与这

两个方面的功能对应，与保险事故发生的损害

结果之间未必一一对应，即表层逻辑 ( 或称为

对第 4 款进行合理解释的逻辑) 无法保证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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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 第二卷保险契约) 》，元照出版公司 2018 年版，第 578 页。
同注释瑏瑢。
沙银华、潘红艳:《中国保险法视维之日本保险精要》，元照出版公司 2019 年版，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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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A 与保险事故甲、乙、丙、丁存在一一对应

的“严重影响”关联，因而会出现投保人故意未

如实告知询问事项是 A、保险事故结果是乙、A
对乙的发生无严重影响的情形。

( 二) 对第 4 款法律规定合理性的质疑

1． 防止保险人权利滥用视角的质疑。第 4
款虽然具有表面合理性，但问题是如何保证保

险人设置的询问事项与危险的确定、承保危险

范围划定、保险费率的计算具有严格而精准的

连接? 笔者认为要防止保险人通过不当扩大询

问事项的范围来提高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

概率，进而提升保险人拒赔的几率。从投保人

未告知 A 事项、保险事故结果为乙的例证出

发，如果不要求 A 和乙之间“具有严重影响”的

关联性，就无法防止保险人以询问事项的设置

侵害投保人权利情况的发生。
2． 条款体系解释和保险经营并同观察视角

的质疑。从第 16 条各个条款之间的体系解释

视角看，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4 款将投保人

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第 5 款投保人因重

大过失未如实告知加以区别规定; 第 16 条第 2
款将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进行统一规定。这

样，在法律适用上就会产生如下矛盾: 投保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

有权解除合同的，要求未告知的事项与保险合

同的订立具有关联关系( 第 2 款) ; 投保人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责任的，要求未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

故的发生具有关联关系( 第 5 款) ; 而投保人故

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

险金责任的，不要求未告知的事实与保险事故

发生的结果具有关联关系。从保险经营的视角

看，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

对保险合同订立基础的撼动程度是相同的。无

论投保人故意还是重大过失，其不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的行为均超出了保险公司预测的风险发

生率的范围，对保险合同订立的精算和等价有

偿基础均构成撼动。在未告知事项与保险合同

的关联关系上，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法律规

定并不一致的理论根由何在?

3． 保险人说明义务视角的质疑。我国《保

险法》第 16 条并未规定保险人对询问事项产生

的法律结果具有说明义务，保险人无须在询问

投保人告知事项时对如果未如实告知会产生何

种法律结果进行释明。在此前提下，投保人故

意未告知，其后发生保险事故遭到拒赔是不公

平的。
( 三) 第 4 款的应然规定

1． 将“结构二”中第 4 款和“结构一”中第 2
款做对应探查，建立保险人询问事项与保险事

故发生的一一对应的“严重影响”关联性连接。
将第 16 条第 2 款中规定的“足以引起保险人决

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作为第 4
款投保人故意未告知事项的限制，再与保险事

故发生的结果衔接，可以得出保险人设置的询

问事项必须是对保险事故发生具有严重影响的

事项，对于这些事项投保人才有告知义务。
上述解释结果与德国立法一致，德国《保

险合同法》第 56 条第 1 款规定在不告知或不实

告知的事项对发生的保险事故或保险人给付义

务的范围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保险人应当

对该保险事故承担给付义务。
2． 将第 4 款规定与保险精算做对应观察，

保险公司在进行保险费率精算时，为了防范自

身经营风险及防止投保人逆选择，实际上已经
( 或者精算技术上可能实现) 将询问事项与保

险事故发生结果做了一一对应的危险筛查和排

除。在现代保险业的背景下，倒逼保险立法与

保险精算原理保持一致是现实的和合理的，也

可以产生规范和引导保险行业、保护投保人利

益的良性效果。
3． 将第 4 款规定做比较法视角的观察，要

求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进行

说明，是保证投保人权 益 的 有 效 路 径。德 国
《保险合同法》第 19 条第 5 款规定，只有在单独

的书面文件中向投保人说明不履行告知义务的

法律后果时，保险人才可以享有合同解除权。
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进行说

明，也符合我国保险实践的要求。
第一，要考虑保险营销人员促成交易的利

益驱动对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影响。促成保

险合同的签订是保险营销人员的行为动力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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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保险营销人员“利益获取的途径仅为保险

商品的销售业绩，与保险运营的其他要素关联

甚远。”瑏瑥这与保险人控制投保人风险、控制自身

理赔风险、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的利益需求存

在偏差。保险营销人员存在为了达成保险合同

签订的目的而引导投保人进行尽量与保险人核

保条件相符合的不实告知的可能性。只有即

时、便捷地使投保人获取不实告知的法律后果

的信息，才能最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保险营销人

员对投保人的负面影响。
第二，要考虑投保人迎合保险人的心理和

行为对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影响。一般而

言，进入填写投保书阶段时，投保人购买某种保

险商品的心意已决。为了迎合保险人、尽量获

得保险人对其投保申请的同意答复，投保人可

能产生不实告知的动机并将该动机付诸行动。
在投保书中明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可

以防止和减少投保人迎合行为导致的对告知义

务的违反。
第三，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应当包括在投保

书中提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与

保险业发展初始阶段不同，当代的保险业已经

发生了保险人与投保人地位对比上的反差。保

险人专业性、机构性、营利性等属性与投保人个

体性、一般消费者属性以及对保险行业的不知

等特征引发了保险法律关系特别调整的系列反

映: 保险消费者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

偏重保护，已经成为各国立法的实践以及立法

发展趋势。我国《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

的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有明确说明

义务，就是这一立法实践和趋势的例证之一。
与之对应，第 16 条规定的投保人告知义务与保

险合同免责条款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影响程度

上，一个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一个是限定保

险人承保范围的事项，轻重自明。要求保险人

提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结果，与投保人告

知义务的制度功能匹配。
四、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条文的完善

对于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我国《保

险法》第 16 条有必要做体系和限缩解释，只有

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保险人才有权

拒赔: 第一，保险人已经对投保人进行了违反如

实告知义务法律后果的释明; 第二，投保人故意

未告知的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影

响”。
在探查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4 款真意

的过程中，不能拘泥于法律规范的表面逻辑，而

应当以投保人遭受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追问为

出发点，将投保人的个体悲欢纳入对法条的深

层解析和优化路径的寻找中来，最终建立保险

公司设置的询问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的损害结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严重影响) 连接。结论如

图 1:

图 1 询问事项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图

( 第 16 条结构性解析图)

图 1 不仅是对第 4 款进行融贯解释的路

径，也是对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各个条款规

定进行结构性解析的路径。首先，将保险合同

与保险经营的精算原理做对应，作为对第 16 条

进行整体观察的基础。其次，对第 16 条的各个

条款进行结构性探查，打破条款与条款的区隔，

以“足以影响是否承保和提高保险费率”连接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探查

第 16 条中“严重影响”与“足以影响是否承保

和提高保险费率”的真意所在，将问题的答案

引向询问事项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上。
再次，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心理

状态出发，分别观察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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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符合保险经营原理的法律规定结果应当

是，无论投保人故意还是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均需要满足其未告知的事项与损害

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并且保险人必

须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进行说明，

保险人才能取得合同解除权。
“结构一”和“结构二”的条款解释既要以

语义学上的并列关系进行区隔，又要打破双重

结构之间的界限，对两相对应的条款进行体系

解释。笔者建议将第 16 条第 2 款中“足以影响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替换成“重要事项”，即“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未告

知的事项为重要事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

同”; 第 4 款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增

加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未告知事项与损

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时增加保险人

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法律后果的说明义

务; 第 5 款中“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
的表述替换成“询问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具

有因果关系”; 第 4 款和第 5 款均增加前提性规

定“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lause of the
Insurance Applicant’s Disclosure Obligation in China Insurance Law

Pan Hongy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composes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into a dual structure． The

multi － level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 of the“legal consequences”of this dual structure can be
used to obtai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legislation and law application about the clause of the in-
surance applicant’s disclosure obligation． This article will solve three judicial issues: Whether
the“statutory outcome clause”should increase the applicable preconditions for the insurer to ex-
ercis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the insurer enters into an insurance contract with the
insured before performing the obligation of truthful disclosure，the insurer loses the right of rescis-
sion; If the insured is found to have breached the obligation of truthful disclosure，the insurer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order for issuing the notice of refusal and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insurance contract． It is enough to influence the insurer to decide whether to agree to under-
write or increase the insurance rate． It should be replaced by“important matters”; the essence of
“serious impact on the occurrence of insurance accidents”is that it has a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currence of insurance accidents． If the insured deliberately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of truthful
disclosure，the unannounced matter shall have a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
surance accident，and the insurance talent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insurance contract．

Keywords: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insurance contract dissolution; insuranc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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